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3年度重訴字第709號

原      告  NGUYEN TU TUY (中文名:阮秀翠)

0000000000000000

            TRAN THI  HUONG(中文名:陳氏香)

0000000000000000

共      同

訴訟代理人  阮金娥（NGUYEN  KIM  NGA）

0000000000000000

複代理  人  陳鴻琪律師

原      告  阮金娥（NGUYEN  KIM  NGA）

0000000000000000

訴訟代理人  陳鴻琪律師

被      告  LE QUANG TRUNG(中文名：黎光中)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訴訟代理人  陳雨凡律師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，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

2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一、被告應給付原告甲○○ ○ ○       (中文名:阮秀翠)新臺

幣176萬4075元，及自民國112年12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

年息5%計算之利息。

二、被告應給付原告乙○ ○　○○○      (中文名:陳氏香)新

臺幣174萬3001元，及自民國112年12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，

按年息5%計算之利息。

三、被告應給付原告丙○○（NGUYEN KIM NGA）新臺幣10萬元，

及自民國112年12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%計算之利

息。

四、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5/3，餘由原告甲○○ ○ ○   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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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(中文名:阮秀翠)、乙○ ○　○○○      (中文名:陳氏

香)負擔。

五、本判決第一、二項於原告甲○○ ○ ○       (中文名:阮

秀翠)、乙○ ○　○○○      (中文名:陳氏香)各以新臺

幣10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，得假執行。倘被告依序以新臺幣

176萬4075元、新臺幣174萬3001元為原告甲○○ ○ ○   

   (中文名:阮秀翠)、乙○ ○　○○○      (中文名:陳

氏香)預供擔保後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
六、本判決第三項於原告丙○○（NGUYEN KIM NGA）以新臺幣30

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，得假執行。倘被告以新臺幣10萬元為

原告丙○○（NGUYEN KIM NGA）預供擔保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程序方面：

　　按民事案件涉及外國人或構成案件事實中牽涉外國地者，即

為涉外民事事件，應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定法域之管轄及

法律之適用（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695號判決意旨參

照）。本件原告甲○○ ○ ○      （中文譯名:阮秀翠，

下稱阮秀翠）、乙○ ○　○○○      （中文譯名:陳氏

香，下稱陳氏香）與被告（中文譯名：黎光中、暱稱「阿

中」或「阿忠」)均為越南籍人，是本件訴訟具有涉外因

素。原告既主張被告於民國112年3月18日在其與NGUYEN TU

PHUONG(越南籍、中文譯名：阮秀方、暱稱「阿方」，下稱

阮秀方)等人同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巷0○0號2樓（下稱

三峽居所）故意不法殺死阮秀方，致原告阮秀翠（即阮秀方

之父）、陳氏香（即阮秀方之母）、丙○○（NGUYEN KIM N

GA）受有損害，本於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對原告負損

害賠償之責，自屬私法事件，故關於此一涉外民事私法事

件，應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（下稱涉民法）擇定管轄法院

及準據法。經查：

　㈠關於管轄法院：按一國法院對涉外民事法律事件，有無一般

管轄權即審判權，係依該法院地法之規定為據。原告既向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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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法院提起本件訴訟，則關於一般管轄權之有無，即應按法

院地之我國法律定之，惟我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並未就國

際管轄權加以明定，應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（最高法

院97年度台抗字第185號、96年度台上字第582號裁判意旨可

參）。本件原告請求既非專屬管轄事件，侵權行為地又在新

北市三峽區，依前開說明及參照民事訴訟法第15條1項規

定，我國法院就本件訴訟即有一般管轄權，本院亦有訴訟法

上之管轄權（國內管轄權）。

　㈡關於準據法：按關於由侵權行為而生之債，依侵權行為地

法，涉民法第25條前段定有明文。查原告既本於侵權行為法

律關係提起本訴，依涉民法第25條前規定，本件之準據法應

適用侵權行為地即中華民國法律。

二、原告主張：

　㈠被告與阮秀方均係逃逸外勞，並與武光大(越南籍）、楊青

俊(越南籍）同住三峽居所，四人於112年3月18日19時至20

時許，在三峽居所之客廳飲酒後，被告與阮秀方發生爭執，

詎被告竟基於殺人犯意，自借住處之廚房拿到匕首1把（略

為彎月形，長約43公分，單面刀、刀刃長28公分，最寬處3.

7公分，下稱匕首）朝阮秀方左胸口揮刺一下，造成阮秀方

受有心因性休克、出血性休克、左心室破裂、右心室破裂及

心室中膈缺損之傷勢，嗣被告將匕首丟棄在借住處浴室之洗

衣機後面，即逃離現場，並電請友人江文華到場協助送醫，

經江文華叫車將阮秀方送主恩診所，再轉送行天宮醫療志業

醫療財團法人恩主公醫院（下稱恩主公醫院）、長庚醫療法

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（下稱林口長庚醫院）救治，阮秀方因

左胸單一銳器穿刺傷、心臟左右心室破裂經手術修補，造成

大量血胸，仍於112年3月20日上午10時19分許死亡。爰本於

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本訴，請求被告就阮秀方死亡之結

果，對原告負損害賠償之責。  

　㈡茲就原告請求金額分述於後：

　　⑴喪葬費：原告丙○○因阮秀方死亡結果，為其支出喪葬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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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臺幣（下同）10萬元，爰依民法第192條第1項規定請求

賠償。

　　⑵扶養費：原告阮秀翠、陳氏香共育有阮秀方、阮秀新、阮

秀進、阮秀海4名子女，原告阮秀翠為00年0月00日生、陳

氏香為00年0月0日生，依101年越南人民均餘命為73.62歲

計，其等於阮秀方死亡時各尚有餘命24.89年、22.51年，

以111年越南人民平均年所得7萬6353元計，依霍夫曼法扣

除中間利息，原告阮秀翠、陳氏香各受有扶養費31萬4075

元、29萬3001元損害。

　　⑷非財產精神損害：原告阮秀翠、陳氏香為夫妻關係，共同

育有阮秀方等共4名子女，均未曾受有教育，夫妻2人名下

共有1棟房屋（價值2000萬元越南盾，折合台幣2萬6000

元）。原告阮秀翠因患有脊椎病無法工作，收入僅有政府

每月補助54萬元越南盾（折合台幣702元），無法維生

活。原告陳氏香則為農民，向政府承租耕地二分，栽種稻

米、蔬菜，但入不敷出，需靠國家、親友救濟。參酌本件

事故發生之經過、阮秀方遭殺害時年僅25歲等情，爰各請

求300萬元慰撫金。 

　㈢併為聲明：

　　⑴被告應給付原告阮秀翠331萬4075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

達翌日（即112年12月5日）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%計算

之利息。

　　⑵被告應給付原告陳氏香329萬3001元，及自112年12月5日

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%計算之利息。

　　⑶被告應給給付原告丙○○10萬元，及自112年12月5日起至

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%計算之利息。

　　⑷如受有利判決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。 

三、被告抗辯：

　㈠對於原告主張侵權行為事實；及原告阮秀翠、陳氏香因本件

殺人事故，各受有31萬4075元、29萬3001元扶養費之損害；

原告丙○○則因阮秀方死亡結果，為其支出喪葬費10萬元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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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，被告均不爭執。本案發生後被告母親抵押在越南房產籌

措約美金3200元作為賠償費用，此部分同意按原告主張，自

被告應賠償原告阮秀翠、陳氏香損害金中，以各5萬元折

抵。　 

　㈡被告於案發前為失聯移工，越南家中有父母、配偶及2名幼

子，由於被告已入監服刑，並無收入，目前也無積蓄，縱服

刑期滿也將遭驅逐出境，未來不可能再臺灣工作，回越南是

否能找到工作也屬未定。又目前父母在越南自住房屋已抵押

借款賠償原告阮秀翠、陳氏香，家中經濟全賴被告配偶在越

南打、務農支應，無能力再協助被告賠償。被告對自己犯下

錯誤懊悔萬分，也深感愧疚與抱歉，但被告實無能力可負擔

高額慰撫金，請法院考量被告狀況後而為判決。

　㈢併為聲明：原告之訴駁回。

四、按因故意或過失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，負損害賠償責

任，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。次按不法侵害他人致

死者，對於支出醫療及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費用或殯葬費之

人，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被害人對於第三人負有法定扶養

義務者，加害人對於該第三人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；不法侵

害他人致死者，被害人之父、母、子、女及配偶，雖非財產

上之損害，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，同法第192條第1、2

項、第194條亦定有明文。

　㈠原告主張：被告與阮秀方均係逃逸外勞，並與武光大(越南

籍）、楊青俊(越南籍）同住三峽居所，四人於112年3月18

日19時至20時許，在三峽居所之客廳飲酒後，被告與阮秀方

發生爭執，詎被告竟基於殺人犯意，自借住處之廚房拿到匕

首1把（略為彎月形，長約43公分，單面刀、刀刃長28公

分，最寬處3.7公分，下稱匕首）朝阮秀方左胸口揮刺一

下，造成阮秀方受有心因性休克、出血性休克、左心室破

裂、右心室破裂及心室中膈缺損之傷勢，嗣被告將匕首丟棄

在借住處浴室之洗衣機後面，即逃離現場，並電請友人江文

華到場協助送醫，經江文華叫車將阮秀方送主恩診所，再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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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恩主公醫院、林口長庚醫院救治，阮秀方因左胸單一銳器

穿刺傷、心臟左右心室破裂經手術修補，造成大量血胸，仍

於112年3月20日上午10時19分許死亡等情，既為被告所未爭

執。則原告本於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本訴，請求被告就阮

秀方死亡之結果，對原告負損害賠償之責，於法自無不合。

　㈡原告丙○○部分：原告丙○○主張，其因阮秀方死亡結果，

為其支出喪葬費10萬元一節，業據提出與其所相符收據為佐

（收據日期非支出日期，為嗣後補開立日期），且為被告所

不爭執，可信屬實。則原告丙○○依民法第192條第1項規定

提起本訴，請求被告應賠償其10萬元，及法定遲延利息，於

法自無不合。

　㈢原告阮秀翠、陳氏香部分：

　　⑴原告阮秀翠、陳氏香主張：其等共育有阮秀方、阮秀新、

阮秀進、阮秀海4名子女，其等均有受阮秀方扶養之必

要，故各因阮秀方死亡結果受有扶養費31萬4075元、29萬

3001元損害一節，為被告所不爭執，其等前開請求，依民

法第192條第2項規定，自均有理由。

　　⑵原告阮秀翠、陳氏香主張：其等為阮秀方之父母，因阮秀

方死亡結果，精神上所受痛苦至巨，爰各請求被告賠償非

財產精神損害300萬元等語。被告則以：其目前入獄服刑

中，並無收入，也無其他財產。事故發生後被告父母在越

南自住房屋已抵押借款賠償原告阮秀翠、陳氏香，家中經

濟全賴被告配偶在越南打、務農支應，故家庭成員均無能

力再協助被告賠償。被告對自己犯下錯誤懊悔萬分，也深

感愧疚與抱歉，但被告實無能力可負擔高額慰撫金，請法

院考量被告狀況後予以酌減等語為辯。經本院審酌，原告

阮秀翠、陳氏香為夫妻關係，共同育有阮秀方等共4名子

女，均未曾受有教育，夫妻2人名下共有1棟房屋（價值20

00萬元越南盾，折合台幣2萬6000元）。原告阮秀翠因患

有脊椎病無法工作，收入僅有政府每月補助54萬元越南盾

（折合台幣702元），無法維生活。原告陳氏香則為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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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，向政府承租耕地二分，栽種稻米、蔬菜，但入不敷

出，需靠國家、親友救濟（以上為被告所未爭執）。被告

學歷為高中畢業，案發前從事鐵工工程，北中南部都有

跑，工作不固定，如果有工作日薪約1600元至1800元，已

婚，育有2名未成年幼子。被告家屬在越南前去被害人家

屬家中有談論賠償事宜之經過，也有附上他們簽署的一份

書面，就簽署書面的部分，有先行賠償被害人家屬越南盾

1億元（約美金3200元），被告之母親及太太也有到被害

人越南家中向被害人父母致歉（以上為原告所未爭執）

等。原告阮秀翠、陳氏香及被告之經濟能力、身分、地位

及本件侵權行為發生之原因、侵權行為之樣態，暨原告阮

秀翠、陳氏香精神上所遭受痛苦之程度等一切情狀，認原

告阮秀翠、陳氏香各請求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150萬元，

為有理由，應准許之，逾此部分之請求，則屬過巨，應予

駁回。

　　⑶綜上，原告阮秀翠、陳氏香各得請被告賠償181萬4075元

（31萬4075元+150萬元）、179萬3001元（29萬3001元+15

0萬元），扣除被告家屬代其賠償美金3200元（拆合台幣1

0萬元），由其等各扣抵5萬元（以上為兩造所不爭執）

後，原告阮秀翠、陳氏香尚各得請被告賠償176萬4075元

（181萬4075元-5萬元）、174萬3001元（179萬3001元-5

萬元）及法定遲延利息。  

五、從而，原告本於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原阮

秀翠、陳氏香、丙○○各176萬4075元、174萬3001元、10萬

元，及均自112年12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%計算之法

定遲延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；逾此部分之請求，則屬

無據，應予駁回。

六、就原告勝訴部分，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，核無

不合，應予准許；併依職權酌定相當擔保金額，准被告預供

擔保後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
七、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防禦方法，與本件判決之結果無涉，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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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逐一論列說明。

結論：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，一部無理由，依民事訴訟法

第79條、第85條第1項、第390條第2項、第392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六庭　　法　官　黃信滿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
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吳佳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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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
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3年度重訴字第709號
原      告  NGUYEN TU TUY (中文名:阮秀翠)


            TRAN THI  HUONG(中文名:陳氏香)


共      同
訴訟代理人  阮金娥（NGUYEN  KIM  NGA）


複代理  人  陳鴻琪律師
原      告  阮金娥（NGUYEN  KIM  NGA）


訴訟代理人  陳鴻琪律師
被      告  LE QUANG TRUNG(中文名：黎光中)




訴訟代理人  陳雨凡律師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，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一、被告應給付原告甲○○ ○ ○       (中文名:阮秀翠)新臺幣176萬4075元，及自民國112年12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%計算之利息。
二、被告應給付原告乙○ ○　○○○      (中文名:陳氏香)新臺幣174萬3001元，及自民國112年12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%計算之利息。
三、被告應給付原告丙○○（NGUYEN KIM NGA）新臺幣10萬元，及自民國112年12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%計算之利息。
四、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5/3，餘由原告甲○○ ○ ○       (中文名:阮秀翠)、乙○ ○　○○○      (中文名:陳氏香)負擔。
五、本判決第一、二項於原告甲○○ ○ ○       (中文名:阮秀翠)、乙○ ○　○○○      (中文名:陳氏香)各以新臺幣10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，得假執行。倘被告依序以新臺幣176萬4075元、新臺幣174萬3001元為原告甲○○ ○ ○       (中文名:阮秀翠)、乙○ ○　○○○      (中文名:陳氏香)預供擔保後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六、本判決第三項於原告丙○○（NGUYEN KIM NGA）以新臺幣3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，得假執行。倘被告以新臺幣10萬元為原告丙○○（NGUYEN KIM NGA）預供擔保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程序方面：
　　按民事案件涉及外國人或構成案件事實中牽涉外國地者，即為涉外民事事件，應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定法域之管轄及法律之適用（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695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本件原告甲○○ ○ ○      （中文譯名:阮秀翠，下稱阮秀翠）、乙○ ○　○○○      （中文譯名:陳氏香，下稱陳氏香）與被告（中文譯名：黎光中、暱稱「阿中」或「阿忠」)均為越南籍人，是本件訴訟具有涉外因素。原告既主張被告於民國112年3月18日在其與NGUYEN TU PHUONG(越南籍、中文譯名：阮秀方、暱稱「阿方」，下稱阮秀方)等人同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巷0○0號2樓（下稱三峽居所）故意不法殺死阮秀方，致原告阮秀翠（即阮秀方之父）、陳氏香（即阮秀方之母）、丙○○（NGUYEN KIM NGA）受有損害，本於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對原告負損害賠償之責，自屬私法事件，故關於此一涉外民事私法事件，應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（下稱涉民法）擇定管轄法院及準據法。經查：
　㈠關於管轄法院：按一國法院對涉外民事法律事件，有無一般管轄權即審判權，係依該法院地法之規定為據。原告既向我國法院提起本件訴訟，則關於一般管轄權之有無，即應按法院地之我國法律定之，惟我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並未就國際管轄權加以明定，應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（最高法院97年度台抗字第185號、96年度台上字第582號裁判意旨可參）。本件原告請求既非專屬管轄事件，侵權行為地又在新北市三峽區，依前開說明及參照民事訴訟法第15條1項規定，我國法院就本件訴訟即有一般管轄權，本院亦有訴訟法上之管轄權（國內管轄權）。
　㈡關於準據法：按關於由侵權行為而生之債，依侵權行為地法，涉民法第25條前段定有明文。查原告既本於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本訴，依涉民法第25條前規定，本件之準據法應適用侵權行為地即中華民國法律。
二、原告主張：
　㈠被告與阮秀方均係逃逸外勞，並與武光大(越南籍）、楊青俊(越南籍）同住三峽居所，四人於112年3月18日19時至20時許，在三峽居所之客廳飲酒後，被告與阮秀方發生爭執，詎被告竟基於殺人犯意，自借住處之廚房拿到匕首1把（略為彎月形，長約43公分，單面刀、刀刃長28公分，最寬處3.7公分，下稱匕首）朝阮秀方左胸口揮刺一下，造成阮秀方受有心因性休克、出血性休克、左心室破裂、右心室破裂及心室中膈缺損之傷勢，嗣被告將匕首丟棄在借住處浴室之洗衣機後面，即逃離現場，並電請友人江文華到場協助送醫，經江文華叫車將阮秀方送主恩診所，再轉送行天宮醫療志業醫療財團法人恩主公醫院（下稱恩主公醫院）、長庚醫療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（下稱林口長庚醫院）救治，阮秀方因左胸單一銳器穿刺傷、心臟左右心室破裂經手術修補，造成大量血胸，仍於112年3月20日上午10時19分許死亡。爰本於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本訴，請求被告就阮秀方死亡之結果，對原告負損害賠償之責。  
　㈡茲就原告請求金額分述於後：
　　⑴喪葬費：原告丙○○因阮秀方死亡結果，為其支出喪葬費新臺幣（下同）10萬元，爰依民法第192條第1項規定請求賠償。
　　⑵扶養費：原告阮秀翠、陳氏香共育有阮秀方、阮秀新、阮秀進、阮秀海4名子女，原告阮秀翠為00年0月00日生、陳氏香為00年0月0日生，依101年越南人民均餘命為73.62歲計，其等於阮秀方死亡時各尚有餘命24.89年、22.51年，以111年越南人民平均年所得7萬6353元計，依霍夫曼法扣除中間利息，原告阮秀翠、陳氏香各受有扶養費31萬4075元、29萬3001元損害。
　　⑷非財產精神損害：原告阮秀翠、陳氏香為夫妻關係，共同育有阮秀方等共4名子女，均未曾受有教育，夫妻2人名下共有1棟房屋（價值2000萬元越南盾，折合台幣2萬6000元）。原告阮秀翠因患有脊椎病無法工作，收入僅有政府每月補助54萬元越南盾（折合台幣702元），無法維生活。原告陳氏香則為農民，向政府承租耕地二分，栽種稻米、蔬菜，但入不敷出，需靠國家、親友救濟。參酌本件事故發生之經過、阮秀方遭殺害時年僅25歲等情，爰各請求300萬元慰撫金。 
　㈢併為聲明：
　　⑴被告應給付原告阮秀翠331萬4075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（即112年12月5日）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%計算之利息。
　　⑵被告應給付原告陳氏香329萬3001元，及自112年12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%計算之利息。
　　⑶被告應給給付原告丙○○10萬元，及自112年12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%計算之利息。
　　⑷如受有利判決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。 
三、被告抗辯：
　㈠對於原告主張侵權行為事實；及原告阮秀翠、陳氏香因本件殺人事故，各受有31萬4075元、29萬3001元扶養費之損害；原告丙○○則因阮秀方死亡結果，為其支出喪葬費10萬元等情，被告均不爭執。本案發生後被告母親抵押在越南房產籌措約美金3200元作為賠償費用，此部分同意按原告主張，自被告應賠償原告阮秀翠、陳氏香損害金中，以各5萬元折抵。　 
　㈡被告於案發前為失聯移工，越南家中有父母、配偶及2名幼子，由於被告已入監服刑，並無收入，目前也無積蓄，縱服刑期滿也將遭驅逐出境，未來不可能再臺灣工作，回越南是否能找到工作也屬未定。又目前父母在越南自住房屋已抵押借款賠償原告阮秀翠、陳氏香，家中經濟全賴被告配偶在越南打、務農支應，無能力再協助被告賠償。被告對自己犯下錯誤懊悔萬分，也深感愧疚與抱歉，但被告實無能力可負擔高額慰撫金，請法院考量被告狀況後而為判決。
　㈢併為聲明：原告之訴駁回。
四、按因故意或過失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，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。次按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，對於支出醫療及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費用或殯葬費之人，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被害人對於第三人負有法定扶養義務者，加害人對於該第三人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；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，被害人之父、母、子、女及配偶，雖非財產上之損害，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，同法第192條第1、2項、第194條亦定有明文。
　㈠原告主張：被告與阮秀方均係逃逸外勞，並與武光大(越南籍）、楊青俊(越南籍）同住三峽居所，四人於112年3月18日19時至20時許，在三峽居所之客廳飲酒後，被告與阮秀方發生爭執，詎被告竟基於殺人犯意，自借住處之廚房拿到匕首1把（略為彎月形，長約43公分，單面刀、刀刃長28公分，最寬處3.7公分，下稱匕首）朝阮秀方左胸口揮刺一下，造成阮秀方受有心因性休克、出血性休克、左心室破裂、右心室破裂及心室中膈缺損之傷勢，嗣被告將匕首丟棄在借住處浴室之洗衣機後面，即逃離現場，並電請友人江文華到場協助送醫，經江文華叫車將阮秀方送主恩診所，再轉送恩主公醫院、林口長庚醫院救治，阮秀方因左胸單一銳器穿刺傷、心臟左右心室破裂經手術修補，造成大量血胸，仍於112年3月20日上午10時19分許死亡等情，既為被告所未爭 執。則原告本於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本訴，請求被告就阮秀方死亡之結果，對原告負損害賠償之責，於法自無不合。
　㈡原告丙○○部分：原告丙○○主張，其因阮秀方死亡結果，為其支出喪葬費10萬元一節，業據提出與其所相符收據為佐（收據日期非支出日期，為嗣後補開立日期），且為被告所不爭執，可信屬實。則原告丙○○依民法第192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訴，請求被告應賠償其10萬元，及法定遲延利息，於法自無不合。
　㈢原告阮秀翠、陳氏香部分：
　　⑴原告阮秀翠、陳氏香主張：其等共育有阮秀方、阮秀新、阮秀進、阮秀海4名子女，其等均有受阮秀方扶養之必要，故各因阮秀方死亡結果受有扶養費31萬4075元、29萬3001元損害一節，為被告所不爭執，其等前開請求，依民法第192條第2項規定，自均有理由。
　　⑵原告阮秀翠、陳氏香主張：其等為阮秀方之父母，因阮秀方死亡結果，精神上所受痛苦至巨，爰各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精神損害300萬元等語。被告則以：其目前入獄服刑中，並無收入，也無其他財產。事故發生後被告父母在越南自住房屋已抵押借款賠償原告阮秀翠、陳氏香，家中經濟全賴被告配偶在越南打、務農支應，故家庭成員均無能力再協助被告賠償。被告對自己犯下錯誤懊悔萬分，也深感愧疚與抱歉，但被告實無能力可負擔高額慰撫金，請法院考量被告狀況後予以酌減等語為辯。經本院審酌，原告阮秀翠、陳氏香為夫妻關係，共同育有阮秀方等共4名子女，均未曾受有教育，夫妻2人名下共有1棟房屋（價值2000萬元越南盾，折合台幣2萬6000元）。原告阮秀翠因患有脊椎病無法工作，收入僅有政府每月補助54萬元越南盾（折合台幣702元），無法維生活。原告陳氏香則為農民，向政府承租耕地二分，栽種稻米、蔬菜，但入不敷出，需靠國家、親友救濟（以上為被告所未爭執）。被告學歷為高中畢業，案發前從事鐵工工程，北中南部都有跑，工作不固定，如果有工作日薪約1600元至1800元，已婚，育有2名未成年幼子。被告家屬在越南前去被害人家屬家中有談論賠償事宜之經過，也有附上他們簽署的一份書面，就簽署書面的部分，有先行賠償被害人家屬越南盾1億元（約美金3200元），被告之母親及太太也有到被害人越南家中向被害人父母致歉（以上為原告所未爭執）等。原告阮秀翠、陳氏香及被告之經濟能力、身分、地位及本件侵權行為發生之原因、侵權行為之樣態，暨原告阮秀翠、陳氏香精神上所遭受痛苦之程度等一切情狀，認原告阮秀翠、陳氏香各請求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150萬元，為有理由，應准許之，逾此部分之請求，則屬過巨，應予駁回。
　　⑶綜上，原告阮秀翠、陳氏香各得請被告賠償181萬4075元（31萬4075元+150萬元）、179萬3001元（29萬3001元+150萬元），扣除被告家屬代其賠償美金3200元（拆合台幣10萬元），由其等各扣抵5萬元（以上為兩造所不爭執）後，原告阮秀翠、陳氏香尚各得請被告賠償176萬4075元（181萬4075元-5萬元）、174萬3001元（179萬3001元-5萬元）及法定遲延利息。  
五、從而，原告本於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原阮秀翠、陳氏香、丙○○各176萬4075元、174萬3001元、10萬元，及均自112年12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%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；逾此部分之請求，則屬無據，應予駁回。
六、就原告勝訴部分，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，核無不合，應予准許；併依職權酌定相當擔保金額，准被告預供擔保後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七、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防禦方法，與本件判決之結果無涉，爰不逐一論列說明。
結論：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，一部無理由，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、第85條第1項、第390條第2項、第392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六庭　　法　官　黃信滿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吳佳玲
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3年度重訴字第709號
原      告  NGUYEN TU TUY (中文名:阮秀翠)

            TRAN THI  HUONG(中文名:陳氏香)

共      同
訴訟代理人  阮金娥（NGUYEN  KIM  NGA）

複代理  人  陳鴻琪律師
原      告  阮金娥（NGUYEN  KIM  NGA）

訴訟代理人  陳鴻琪律師
被      告  LE QUANG TRUNG(中文名：黎光中)


訴訟代理人  陳雨凡律師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，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
2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一、被告應給付原告甲○○ ○ ○       (中文名:阮秀翠)新臺幣17
    6萬4075元，及自民國112年12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
    %計算之利息。
二、被告應給付原告乙○ ○　○○○      (中文名:陳氏香)新臺幣1
    74萬3001元，及自民國112年12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
    5%計算之利息。
三、被告應給付原告丙○○（NGUYEN KIM NGA）新臺幣10萬元，及
    自民國112年12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%計算之利息。
四、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5/3，餘由原告甲○○ ○ ○       (中文
    名:阮秀翠)、乙○ ○　○○○      (中文名:陳氏香)負擔。
五、本判決第一、二項於原告甲○○ ○ ○       (中文名:阮秀翠)
    、乙○ ○　○○○      (中文名:陳氏香)各以新臺幣10萬元為
    被告供擔保後，得假執行。倘被告依序以新臺幣176萬4075
    元、新臺幣174萬3001元為原告甲○○ ○ ○       (中文名:阮
    秀翠)、乙○ ○　○○○      (中文名:陳氏香)預供擔保後，得
    免為假執行。
六、本判決第三項於原告丙○○（NGUYEN KIM NGA）以新臺幣3000
    元為被告供擔保後，得假執行。倘被告以新臺幣10萬元為原
    告丙○○（NGUYEN KIM NGA）預供擔保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程序方面：
　　按民事案件涉及外國人或構成案件事實中牽涉外國地者，即
    為涉外民事事件，應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定法域之管轄及
    法律之適用（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695號判決意旨參照
    ）。本件原告甲○○ ○ ○      （中文譯名:阮秀翠，下稱阮
    秀翠）、乙○ ○　○○○      （中文譯名:陳氏香，下稱陳氏
    香）與被告（中文譯名：黎光中、暱稱「阿中」或「阿忠」
    )均為越南籍人，是本件訴訟具有涉外因素。原告既主張被
    告於民國112年3月18日在其與NGUYEN TU PHUONG(越南籍、
    中文譯名：阮秀方、暱稱「阿方」，下稱阮秀方)等人同住○
    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巷0○0號2樓（下稱三峽居所）故意不法殺死阮
    秀方，致原告阮秀翠（即阮秀方之父）、陳氏香（即阮秀方
    之母）、丙○○（NGUYEN KIM NGA）受有損害，本於侵權行為
    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對原告負損害賠償之責，自屬私法事件，
    故關於此一涉外民事私法事件，應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（
    下稱涉民法）擇定管轄法院及準據法。經查：
　㈠關於管轄法院：按一國法院對涉外民事法律事件，有無一般
    管轄權即審判權，係依該法院地法之規定為據。原告既向我
    國法院提起本件訴訟，則關於一般管轄權之有無，即應按法
    院地之我國法律定之，惟我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並未就國
    際管轄權加以明定，應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（最高法
    院97年度台抗字第185號、96年度台上字第582號裁判意旨可
    參）。本件原告請求既非專屬管轄事件，侵權行為地又在新
    北市三峽區，依前開說明及參照民事訴訟法第15條1項規定
    ，我國法院就本件訴訟即有一般管轄權，本院亦有訴訟法上
    之管轄權（國內管轄權）。
　㈡關於準據法：按關於由侵權行為而生之債，依侵權行為地法
    ，涉民法第25條前段定有明文。查原告既本於侵權行為法律
    關係提起本訴，依涉民法第25條前規定，本件之準據法應適
    用侵權行為地即中華民國法律。
二、原告主張：
　㈠被告與阮秀方均係逃逸外勞，並與武光大(越南籍）、楊青俊
    (越南籍）同住三峽居所，四人於112年3月18日19時至20時
    許，在三峽居所之客廳飲酒後，被告與阮秀方發生爭執，詎
    被告竟基於殺人犯意，自借住處之廚房拿到匕首1把（略為
    彎月形，長約43公分，單面刀、刀刃長28公分，最寬處3.7
    公分，下稱匕首）朝阮秀方左胸口揮刺一下，造成阮秀方受
    有心因性休克、出血性休克、左心室破裂、右心室破裂及心
    室中膈缺損之傷勢，嗣被告將匕首丟棄在借住處浴室之洗衣
    機後面，即逃離現場，並電請友人江文華到場協助送醫，經
    江文華叫車將阮秀方送主恩診所，再轉送行天宮醫療志業醫
    療財團法人恩主公醫院（下稱恩主公醫院）、長庚醫療法人
   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（下稱林口長庚醫院）救治，阮秀方因左
    胸單一銳器穿刺傷、心臟左右心室破裂經手術修補，造成大
    量血胸，仍於112年3月20日上午10時19分許死亡。爰本於侵
    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本訴，請求被告就阮秀方死亡之結果，
    對原告負損害賠償之責。  
　㈡茲就原告請求金額分述於後：
　　⑴喪葬費：原告丙○○因阮秀方死亡結果，為其支出喪葬費新
      臺幣（下同）10萬元，爰依民法第192條第1項規定請求賠
      償。
　　⑵扶養費：原告阮秀翠、陳氏香共育有阮秀方、阮秀新、阮
      秀進、阮秀海4名子女，原告阮秀翠為00年0月00日生、陳
      氏香為00年0月0日生，依101年越南人民均餘命為73.62歲
      計，其等於阮秀方死亡時各尚有餘命24.89年、22.51年，
      以111年越南人民平均年所得7萬6353元計，依霍夫曼法扣
      除中間利息，原告阮秀翠、陳氏香各受有扶養費31萬4075
      元、29萬3001元損害。
　　⑷非財產精神損害：原告阮秀翠、陳氏香為夫妻關係，共同
      育有阮秀方等共4名子女，均未曾受有教育，夫妻2人名下
      共有1棟房屋（價值2000萬元越南盾，折合台幣2萬6000元
      ）。原告阮秀翠因患有脊椎病無法工作，收入僅有政府每
      月補助54萬元越南盾（折合台幣702元），無法維生活。
      原告陳氏香則為農民，向政府承租耕地二分，栽種稻米、
      蔬菜，但入不敷出，需靠國家、親友救濟。參酌本件事故
      發生之經過、阮秀方遭殺害時年僅25歲等情，爰各請求30
      0萬元慰撫金。 
　㈢併為聲明：
　　⑴被告應給付原告阮秀翠331萬4075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
      翌日（即112年12月5日）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%計算之
      利息。
　　⑵被告應給付原告陳氏香329萬3001元，及自112年12月5日起
      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%計算之利息。
　　⑶被告應給給付原告丙○○10萬元，及自112年12月5日起至清
      償日止，按年息5%計算之利息。
　　⑷如受有利判決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。 
三、被告抗辯：
　㈠對於原告主張侵權行為事實；及原告阮秀翠、陳氏香因本件
    殺人事故，各受有31萬4075元、29萬3001元扶養費之損害；
    原告丙○○則因阮秀方死亡結果，為其支出喪葬費10萬元等情
    ，被告均不爭執。本案發生後被告母親抵押在越南房產籌措
    約美金3200元作為賠償費用，此部分同意按原告主張，自被
    告應賠償原告阮秀翠、陳氏香損害金中，以各5萬元折抵。
    　 
　㈡被告於案發前為失聯移工，越南家中有父母、配偶及2名幼子
    ，由於被告已入監服刑，並無收入，目前也無積蓄，縱服刑
    期滿也將遭驅逐出境，未來不可能再臺灣工作，回越南是否
    能找到工作也屬未定。又目前父母在越南自住房屋已抵押借
    款賠償原告阮秀翠、陳氏香，家中經濟全賴被告配偶在越南
    打、務農支應，無能力再協助被告賠償。被告對自己犯下錯
    誤懊悔萬分，也深感愧疚與抱歉，但被告實無能力可負擔高
    額慰撫金，請法院考量被告狀況後而為判決。
　㈢併為聲明：原告之訴駁回。
四、按因故意或過失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
    ，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。次按不法侵害他人致死
    者，對於支出醫療及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費用或殯葬費之人，
    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被害人對於第三人負有法定扶養義務
    者，加害人對於該第三人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；不法侵害他
    人致死者，被害人之父、母、子、女及配偶，雖非財產上之
    損害，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，同法第192條第1、2項、
    第194條亦定有明文。
　㈠原告主張：被告與阮秀方均係逃逸外勞，並與武光大(越南籍
    ）、楊青俊(越南籍）同住三峽居所，四人於112年3月18日1
    9時至20時許，在三峽居所之客廳飲酒後，被告與阮秀方發
    生爭執，詎被告竟基於殺人犯意，自借住處之廚房拿到匕首
    1把（略為彎月形，長約43公分，單面刀、刀刃長28公分，
    最寬處3.7公分，下稱匕首）朝阮秀方左胸口揮刺一下，造
    成阮秀方受有心因性休克、出血性休克、左心室破裂、右心
    室破裂及心室中膈缺損之傷勢，嗣被告將匕首丟棄在借住處
    浴室之洗衣機後面，即逃離現場，並電請友人江文華到場協
    助送醫，經江文華叫車將阮秀方送主恩診所，再轉送恩主公
    醫院、林口長庚醫院救治，阮秀方因左胸單一銳器穿刺傷、
    心臟左右心室破裂經手術修補，造成大量血胸，仍於112年3
    月20日上午10時19分許死亡等情，既為被告所未爭 執。則
    原告本於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本訴，請求被告就阮秀方死
    亡之結果，對原告負損害賠償之責，於法自無不合。
　㈡原告丙○○部分：原告丙○○主張，其因阮秀方死亡結果，為其
    支出喪葬費10萬元一節，業據提出與其所相符收據為佐（收
    據日期非支出日期，為嗣後補開立日期），且為被告所不爭
    執，可信屬實。則原告丙○○依民法第192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
    訴，請求被告應賠償其10萬元，及法定遲延利息，於法自無
    不合。
　㈢原告阮秀翠、陳氏香部分：
　　⑴原告阮秀翠、陳氏香主張：其等共育有阮秀方、阮秀新、
      阮秀進、阮秀海4名子女，其等均有受阮秀方扶養之必要
      ，故各因阮秀方死亡結果受有扶養費31萬4075元、29萬30
      01元損害一節，為被告所不爭執，其等前開請求，依民法
      第192條第2項規定，自均有理由。
　　⑵原告阮秀翠、陳氏香主張：其等為阮秀方之父母，因阮秀
      方死亡結果，精神上所受痛苦至巨，爰各請求被告賠償非
      財產精神損害300萬元等語。被告則以：其目前入獄服刑
      中，並無收入，也無其他財產。事故發生後被告父母在越
      南自住房屋已抵押借款賠償原告阮秀翠、陳氏香，家中經
      濟全賴被告配偶在越南打、務農支應，故家庭成員均無能
      力再協助被告賠償。被告對自己犯下錯誤懊悔萬分，也深
      感愧疚與抱歉，但被告實無能力可負擔高額慰撫金，請法
      院考量被告狀況後予以酌減等語為辯。經本院審酌，原告
      阮秀翠、陳氏香為夫妻關係，共同育有阮秀方等共4名子
      女，均未曾受有教育，夫妻2人名下共有1棟房屋（價值20
      00萬元越南盾，折合台幣2萬6000元）。原告阮秀翠因患
      有脊椎病無法工作，收入僅有政府每月補助54萬元越南盾
      （折合台幣702元），無法維生活。原告陳氏香則為農民
      ，向政府承租耕地二分，栽種稻米、蔬菜，但入不敷出，
      需靠國家、親友救濟（以上為被告所未爭執）。被告學歷
      為高中畢業，案發前從事鐵工工程，北中南部都有跑，工
      作不固定，如果有工作日薪約1600元至1800元，已婚，育
      有2名未成年幼子。被告家屬在越南前去被害人家屬家中
      有談論賠償事宜之經過，也有附上他們簽署的一份書面，
      就簽署書面的部分，有先行賠償被害人家屬越南盾1億元
      （約美金3200元），被告之母親及太太也有到被害人越南
      家中向被害人父母致歉（以上為原告所未爭執）等。原告
      阮秀翠、陳氏香及被告之經濟能力、身分、地位及本件侵
      權行為發生之原因、侵權行為之樣態，暨原告阮秀翠、陳
      氏香精神上所遭受痛苦之程度等一切情狀，認原告阮秀翠
      、陳氏香各請求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150萬元，為有理由
      ，應准許之，逾此部分之請求，則屬過巨，應予駁回。
　　⑶綜上，原告阮秀翠、陳氏香各得請被告賠償181萬4075元（
      31萬4075元+150萬元）、179萬3001元（29萬3001元+150
      萬元），扣除被告家屬代其賠償美金3200元（拆合台幣10
      萬元），由其等各扣抵5萬元（以上為兩造所不爭執）後
      ，原告阮秀翠、陳氏香尚各得請被告賠償176萬4075元（1
      81萬4075元-5萬元）、174萬3001元（179萬3001元-5萬元
      ）及法定遲延利息。  
五、從而，原告本於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原阮
    秀翠、陳氏香、丙○○各176萬4075元、174萬3001元、10萬元
    ，及均自112年12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%計算之法定
    遲延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；逾此部分之請求，則屬無
    據，應予駁回。
六、就原告勝訴部分，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，核無
    不合，應予准許；併依職權酌定相當擔保金額，准被告預供
    擔保後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七、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防禦方法，與本件判決之結果無涉，爰
    不逐一論列說明。
結論：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，一部無理由，依民事訴訟法
第79條、第85條第1項、第390條第2項、第392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六庭　　法　官　黃信滿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吳佳玲


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3年度重訴字第709號
原      告  NGUYEN TU TUY (中文名:阮秀翠)

            TRAN THI  HUONG(中文名:陳氏香)

共      同
訴訟代理人  阮金娥（NGUYEN  KIM  NGA）

複代理  人  陳鴻琪律師
原      告  阮金娥（NGUYEN  KIM  NGA）

訴訟代理人  陳鴻琪律師
被      告  LE QUANG TRUNG(中文名：黎光中)


訴訟代理人  陳雨凡律師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，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一、被告應給付原告甲○○ ○ ○       (中文名:阮秀翠)新臺幣176萬4075元，及自民國112年12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%計算之利息。
二、被告應給付原告乙○ ○　○○○      (中文名:陳氏香)新臺幣174萬3001元，及自民國112年12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%計算之利息。
三、被告應給付原告丙○○（NGUYEN KIM NGA）新臺幣10萬元，及自民國112年12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%計算之利息。
四、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5/3，餘由原告甲○○ ○ ○       (中文名:阮秀翠)、乙○ ○　○○○      (中文名:陳氏香)負擔。
五、本判決第一、二項於原告甲○○ ○ ○       (中文名:阮秀翠)、乙○ ○　○○○      (中文名:陳氏香)各以新臺幣10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，得假執行。倘被告依序以新臺幣176萬4075元、新臺幣174萬3001元為原告甲○○ ○ ○       (中文名:阮秀翠)、乙○ ○　○○○      (中文名:陳氏香)預供擔保後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六、本判決第三項於原告丙○○（NGUYEN KIM NGA）以新臺幣3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，得假執行。倘被告以新臺幣10萬元為原告丙○○（NGUYEN KIM NGA）預供擔保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程序方面：
　　按民事案件涉及外國人或構成案件事實中牽涉外國地者，即為涉外民事事件，應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定法域之管轄及法律之適用（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695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本件原告甲○○ ○ ○      （中文譯名:阮秀翠，下稱阮秀翠）、乙○ ○　○○○      （中文譯名:陳氏香，下稱陳氏香）與被告（中文譯名：黎光中、暱稱「阿中」或「阿忠」)均為越南籍人，是本件訴訟具有涉外因素。原告既主張被告於民國112年3月18日在其與NGUYEN TU PHUONG(越南籍、中文譯名：阮秀方、暱稱「阿方」，下稱阮秀方)等人同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巷0○0號2樓（下稱三峽居所）故意不法殺死阮秀方，致原告阮秀翠（即阮秀方之父）、陳氏香（即阮秀方之母）、丙○○（NGUYEN KIM NGA）受有損害，本於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對原告負損害賠償之責，自屬私法事件，故關於此一涉外民事私法事件，應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（下稱涉民法）擇定管轄法院及準據法。經查：
　㈠關於管轄法院：按一國法院對涉外民事法律事件，有無一般管轄權即審判權，係依該法院地法之規定為據。原告既向我國法院提起本件訴訟，則關於一般管轄權之有無，即應按法院地之我國法律定之，惟我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並未就國際管轄權加以明定，應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（最高法院97年度台抗字第185號、96年度台上字第582號裁判意旨可參）。本件原告請求既非專屬管轄事件，侵權行為地又在新北市三峽區，依前開說明及參照民事訴訟法第15條1項規定，我國法院就本件訴訟即有一般管轄權，本院亦有訴訟法上之管轄權（國內管轄權）。
　㈡關於準據法：按關於由侵權行為而生之債，依侵權行為地法，涉民法第25條前段定有明文。查原告既本於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本訴，依涉民法第25條前規定，本件之準據法應適用侵權行為地即中華民國法律。
二、原告主張：
　㈠被告與阮秀方均係逃逸外勞，並與武光大(越南籍）、楊青俊(越南籍）同住三峽居所，四人於112年3月18日19時至20時許，在三峽居所之客廳飲酒後，被告與阮秀方發生爭執，詎被告竟基於殺人犯意，自借住處之廚房拿到匕首1把（略為彎月形，長約43公分，單面刀、刀刃長28公分，最寬處3.7公分，下稱匕首）朝阮秀方左胸口揮刺一下，造成阮秀方受有心因性休克、出血性休克、左心室破裂、右心室破裂及心室中膈缺損之傷勢，嗣被告將匕首丟棄在借住處浴室之洗衣機後面，即逃離現場，並電請友人江文華到場協助送醫，經江文華叫車將阮秀方送主恩診所，再轉送行天宮醫療志業醫療財團法人恩主公醫院（下稱恩主公醫院）、長庚醫療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（下稱林口長庚醫院）救治，阮秀方因左胸單一銳器穿刺傷、心臟左右心室破裂經手術修補，造成大量血胸，仍於112年3月20日上午10時19分許死亡。爰本於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本訴，請求被告就阮秀方死亡之結果，對原告負損害賠償之責。  
　㈡茲就原告請求金額分述於後：
　　⑴喪葬費：原告丙○○因阮秀方死亡結果，為其支出喪葬費新臺幣（下同）10萬元，爰依民法第192條第1項規定請求賠償。
　　⑵扶養費：原告阮秀翠、陳氏香共育有阮秀方、阮秀新、阮秀進、阮秀海4名子女，原告阮秀翠為00年0月00日生、陳氏香為00年0月0日生，依101年越南人民均餘命為73.62歲計，其等於阮秀方死亡時各尚有餘命24.89年、22.51年，以111年越南人民平均年所得7萬6353元計，依霍夫曼法扣除中間利息，原告阮秀翠、陳氏香各受有扶養費31萬4075元、29萬3001元損害。
　　⑷非財產精神損害：原告阮秀翠、陳氏香為夫妻關係，共同育有阮秀方等共4名子女，均未曾受有教育，夫妻2人名下共有1棟房屋（價值2000萬元越南盾，折合台幣2萬6000元）。原告阮秀翠因患有脊椎病無法工作，收入僅有政府每月補助54萬元越南盾（折合台幣702元），無法維生活。原告陳氏香則為農民，向政府承租耕地二分，栽種稻米、蔬菜，但入不敷出，需靠國家、親友救濟。參酌本件事故發生之經過、阮秀方遭殺害時年僅25歲等情，爰各請求300萬元慰撫金。 
　㈢併為聲明：
　　⑴被告應給付原告阮秀翠331萬4075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（即112年12月5日）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%計算之利息。
　　⑵被告應給付原告陳氏香329萬3001元，及自112年12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%計算之利息。
　　⑶被告應給給付原告丙○○10萬元，及自112年12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%計算之利息。
　　⑷如受有利判決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。 
三、被告抗辯：
　㈠對於原告主張侵權行為事實；及原告阮秀翠、陳氏香因本件殺人事故，各受有31萬4075元、29萬3001元扶養費之損害；原告丙○○則因阮秀方死亡結果，為其支出喪葬費10萬元等情，被告均不爭執。本案發生後被告母親抵押在越南房產籌措約美金3200元作為賠償費用，此部分同意按原告主張，自被告應賠償原告阮秀翠、陳氏香損害金中，以各5萬元折抵。　 
　㈡被告於案發前為失聯移工，越南家中有父母、配偶及2名幼子，由於被告已入監服刑，並無收入，目前也無積蓄，縱服刑期滿也將遭驅逐出境，未來不可能再臺灣工作，回越南是否能找到工作也屬未定。又目前父母在越南自住房屋已抵押借款賠償原告阮秀翠、陳氏香，家中經濟全賴被告配偶在越南打、務農支應，無能力再協助被告賠償。被告對自己犯下錯誤懊悔萬分，也深感愧疚與抱歉，但被告實無能力可負擔高額慰撫金，請法院考量被告狀況後而為判決。
　㈢併為聲明：原告之訴駁回。
四、按因故意或過失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，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。次按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，對於支出醫療及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費用或殯葬費之人，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被害人對於第三人負有法定扶養義務者，加害人對於該第三人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；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，被害人之父、母、子、女及配偶，雖非財產上之損害，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，同法第192條第1、2項、第194條亦定有明文。
　㈠原告主張：被告與阮秀方均係逃逸外勞，並與武光大(越南籍）、楊青俊(越南籍）同住三峽居所，四人於112年3月18日19時至20時許，在三峽居所之客廳飲酒後，被告與阮秀方發生爭執，詎被告竟基於殺人犯意，自借住處之廚房拿到匕首1把（略為彎月形，長約43公分，單面刀、刀刃長28公分，最寬處3.7公分，下稱匕首）朝阮秀方左胸口揮刺一下，造成阮秀方受有心因性休克、出血性休克、左心室破裂、右心室破裂及心室中膈缺損之傷勢，嗣被告將匕首丟棄在借住處浴室之洗衣機後面，即逃離現場，並電請友人江文華到場協助送醫，經江文華叫車將阮秀方送主恩診所，再轉送恩主公醫院、林口長庚醫院救治，阮秀方因左胸單一銳器穿刺傷、心臟左右心室破裂經手術修補，造成大量血胸，仍於112年3月20日上午10時19分許死亡等情，既為被告所未爭 執。則原告本於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本訴，請求被告就阮秀方死亡之結果，對原告負損害賠償之責，於法自無不合。
　㈡原告丙○○部分：原告丙○○主張，其因阮秀方死亡結果，為其支出喪葬費10萬元一節，業據提出與其所相符收據為佐（收據日期非支出日期，為嗣後補開立日期），且為被告所不爭執，可信屬實。則原告丙○○依民法第192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訴，請求被告應賠償其10萬元，及法定遲延利息，於法自無不合。
　㈢原告阮秀翠、陳氏香部分：
　　⑴原告阮秀翠、陳氏香主張：其等共育有阮秀方、阮秀新、阮秀進、阮秀海4名子女，其等均有受阮秀方扶養之必要，故各因阮秀方死亡結果受有扶養費31萬4075元、29萬3001元損害一節，為被告所不爭執，其等前開請求，依民法第192條第2項規定，自均有理由。
　　⑵原告阮秀翠、陳氏香主張：其等為阮秀方之父母，因阮秀方死亡結果，精神上所受痛苦至巨，爰各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精神損害300萬元等語。被告則以：其目前入獄服刑中，並無收入，也無其他財產。事故發生後被告父母在越南自住房屋已抵押借款賠償原告阮秀翠、陳氏香，家中經濟全賴被告配偶在越南打、務農支應，故家庭成員均無能力再協助被告賠償。被告對自己犯下錯誤懊悔萬分，也深感愧疚與抱歉，但被告實無能力可負擔高額慰撫金，請法院考量被告狀況後予以酌減等語為辯。經本院審酌，原告阮秀翠、陳氏香為夫妻關係，共同育有阮秀方等共4名子女，均未曾受有教育，夫妻2人名下共有1棟房屋（價值2000萬元越南盾，折合台幣2萬6000元）。原告阮秀翠因患有脊椎病無法工作，收入僅有政府每月補助54萬元越南盾（折合台幣702元），無法維生活。原告陳氏香則為農民，向政府承租耕地二分，栽種稻米、蔬菜，但入不敷出，需靠國家、親友救濟（以上為被告所未爭執）。被告學歷為高中畢業，案發前從事鐵工工程，北中南部都有跑，工作不固定，如果有工作日薪約1600元至1800元，已婚，育有2名未成年幼子。被告家屬在越南前去被害人家屬家中有談論賠償事宜之經過，也有附上他們簽署的一份書面，就簽署書面的部分，有先行賠償被害人家屬越南盾1億元（約美金3200元），被告之母親及太太也有到被害人越南家中向被害人父母致歉（以上為原告所未爭執）等。原告阮秀翠、陳氏香及被告之經濟能力、身分、地位及本件侵權行為發生之原因、侵權行為之樣態，暨原告阮秀翠、陳氏香精神上所遭受痛苦之程度等一切情狀，認原告阮秀翠、陳氏香各請求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150萬元，為有理由，應准許之，逾此部分之請求，則屬過巨，應予駁回。
　　⑶綜上，原告阮秀翠、陳氏香各得請被告賠償181萬4075元（31萬4075元+150萬元）、179萬3001元（29萬3001元+150萬元），扣除被告家屬代其賠償美金3200元（拆合台幣10萬元），由其等各扣抵5萬元（以上為兩造所不爭執）後，原告阮秀翠、陳氏香尚各得請被告賠償176萬4075元（181萬4075元-5萬元）、174萬3001元（179萬3001元-5萬元）及法定遲延利息。  
五、從而，原告本於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原阮秀翠、陳氏香、丙○○各176萬4075元、174萬3001元、10萬元，及均自112年12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%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；逾此部分之請求，則屬無據，應予駁回。
六、就原告勝訴部分，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，核無不合，應予准許；併依職權酌定相當擔保金額，准被告預供擔保後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七、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防禦方法，與本件判決之結果無涉，爰不逐一論列說明。
結論：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，一部無理由，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、第85條第1項、第390條第2項、第392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六庭　　法　官　黃信滿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吳佳玲


